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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

民事调解书

(2021) 苏 0413 民初 10209 号

原告: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常州

市武进区延政中路 9号.
法定代表人:陆向阳，董事长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:孙如益，江苏中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:韩斌，男， 1978 年 11月 8 日生，汉族，居

民身份证号码 320482197811087617 ，住常州市企坛区金城镇白

凉亭 3幢 402 室(系原告职员)。
被告:季洪祥，男， 1963 年 7月 6 日生，汉族，居民身份证

号码 320422196307066218 ，住常州市企坛区企城镇西门大街 104
幢 504 室。

被告:李小静，女， 1966 年 9月 22 日生，汉族，居民身份证
号码 320422196609225800 ，住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西门大街 104
幢 504 室。诚 1 、4专成升、均命 17U-O ，bb 川均‘

原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季洪祥、

李小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经本院主持调解，双方当事人

自愿达成协议如下:
一、被告季洪祥同意返还原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89999.04 元，支付利息 16108.78 元(计算至

2021 年 10月 28 日)，并支付自 2021 年 10月 29 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
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，该款于 2022 年 3月 10 日前给
付完毕.

二、被告季洪祥同意支付原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 26800 元，该款于 2022 年 3月 10 日前给付完
毕.

三、如被告季洪祥未按上述第一项、第二项协议履行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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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，则原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
季洪祥抵押的位于常州市金坛区西门大街 104 幢 504 室不动产
[房产证证号:房权证常金字第 0025569 号;土地证证号:坛国
用( 2002 )字第 0134 号;不动产登记证明:苏 (2018) 金坛区
不动产证明第 0004644 号]折价、拍卖或者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
高额抵押金额 580000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.

四、被告李小静同意对被告季洪祥的上述第一项、第二项
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.

五、案件受理费 3897 元(己减半收取) ，保全费 2770 元，
合计 6667 元，由被告季洪祥、李小静负担.此款原告已预交，
两被告于 2022 年 3月 10 日前适付原告。

上述协议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.
原、被告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协议的内容自双方在协议

上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矿工建军
I ‘号与"

二 τ二一月七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案款请直接给付原告或者可缴入以下账户:
开户银行: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金坛华城中路支行
开户名称:常州市企坛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
开户账号: 62326361001358927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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